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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依民國 110 年 4 月 28 日修正的所得稅法規定，土地與房屋交易所得需

課徵所得稅。請說明何種條件下可以免納所得稅？（25 分）

二、請說明遺產稅與贈與稅在免稅額的規定上有何異同？（25 分）

三、考量房屋稅為地方稅，係以直轄市及縣（市）政府規定之徵收率課徵，

為簡化稅政，房屋稅條例於民國 113 年 1 月 3 日增訂第 6 條之 1，以明

確納稅義務基準日及開徵期間。請說明第 6 條之 1 的重點為何？（25 分）

四、甲君民國 115 年 2 月 1 日出售其位於某市之都市土地一筆（原供自

用住宅使用），面積 400 m2，前次申報現值 10,000 元/m2，本次申報

現值 120,000 元/m2，物價指數 200 %，持有期間曾支出土地改良費

用 20,000 元/m2，請計算甲君應納多少土地增值稅？（25 分）


